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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：
作者為唐福睿，身兼律師、作家與編導，擅長刻劃人性及法律困境，以不同觀點，探討敏感社會議題。故事改編自「湯英伸事件」，本書講述一位外籍漁工阿布杜爾殺害阿美族船長一家三口的慘案，作者透過身為原住民的公設辯護人佟寶駒，帶領讀者深入看似單純的刑事案件，實則揭開了法律制度、族群偏見與權力遊戲背後暗潮洶湧的真相 。
 
二、內容摘錄：
一個人要有多大的權利，才能像諸位一樣，坐在舒服的位置上，認定這世界十分溫柔，而我們擁有絕對的權利，對罪犯殘忍？p.362
臺灣民眾有將近七成對司法的公平性缺乏信心，七成五的民眾認為法律是用來保護有權有勢的人，將近八成的人認為窮人比有錢人更可能被判死刑，但是有八成五的民眾支持死刑。p.386~p.387
如果整個過程，我們都只是在討好那個判斷者，又怎麼能不懷疑他的公正性？p.390
三、我的觀點：
　　死刑存廢在台灣社會始終是個巨大的矛盾)我從前只想過：殺人償命，天經地義，為何人民辛苦的納稅錢，要被拿去供養無期徒刑犯？況且殺人的罪犯已經剝奪了受害者的人權，為何我們還要尊重死刑犯的人權？直到《八尺門的辯護人》讓我看見了人性不是非黑即白，讓我不再盲目相信媒體報導，開始對不同立場有了初步的認識。
 
　　兇手殺人，不代表其本性為惡，人的容忍也是有底線的，當一個人被逼到無路可退的時候，只能使用極端的手段。像是書中的阿布杜爾，一個未成年的孩子，長期被船長欺凌、恐嚇，人生地不熟的他找不到訴諸痛苦的窗口，這樣的折磨使他產生精神疾病，為了取得護照誤殺了一家人，但他原本只是想逃離地獄般的生活，想回家。雖然他是罪犯，但他也是個普通的少年，會感到徬徨無助，會愧疚不已。但不論在書籍裡還是現實中，民眾往往看不到這一切，看不到被新聞聳動的標題隱藏的真相。當阿布杜爾被判死刑時，大家看到的是一名兇手；但當我們回頭追溯他所遭受的剝削、歧視與語言隔閡，這份「正義」顯得格外沉重。這本書讓我反思：我們所謂的「公平」，是否只是站在「舒服的位置」去對社會邊緣者進行審判？「真相就是正義 」，但在這起案件中，真相卻被權益與偏見掩埋。這讓我領悟到，法律存在的價值不應只是懲罰罪行，更在於守護最基礎的人權，尤其是那些無法替自己發聲的人。我起初也會有殺人犯不該有人權的想法，或許是因為媒體總將他們塑造成殘忍無情的形象，我只知道表面兇手犯下的罪行，卻不知他的本性與背後的經歷。媒體了解什麼樣的內容能抓住閱聽人的注意力，順著人心，無形之間滲透了民意，影響大眾判斷是非的能力。
 
　　書中有提到一項數據調查：「台灣約七成民眾不信司法公正，八成認為窮人更易被判死，且法律保護權貴；然而，卻有八成五的民眾支持死刑。」在閱讀這本書之前，我曾認為「殺人償命」是理所當然的公義。然而，書中對法律體系的批判深深震撼了我：如果大眾對司法制度普遍缺乏信心，卻又高度支持死刑，這是否代表我們正賦予一個「不夠信任的系統」去決定另一個人的生死？
 
　　書中法務部長認為「人權跟民意本來就是相衝突的。」回想過去發生的新聞事件中，法律所堅持的程序正義與被告的人權，往往是為了守護那些最不被大眾喜愛的少數個體。當政治人物為了選舉的支持度而順應多數，死刑存廢淪為政治籌碼，也會間接動搖判決的公正性。所以之後看新聞時，我也應該嘗試客觀理性的去思索，而非只偏好媒體報導的觀點，因為正義不應只是民眾情緒的宣洩，法律之所以存在，正是為了在極端的民意下，也能保障每個人最基本的人權與公平審判的權利。不是殺人償命，以牙還牙就是公平，也希望人們不要只用這樣的標準去判定生命的重量。
 
四、討論議題：
當新聞媒體為了收視率而簡化案情或斷章取義時，身為閱聽人的我們，該如何理性面對與思考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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